桃園市建築師公會申請鑑定案件(不含法院鑑定案)  流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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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.經公會派員至現場完成初勘作業者，初勘費不予退還。
      2.繳納之初勘費及鑑定費，其正式收據與發票於鑑定結案後開立。

      3.繳費方式：
       (1)至公會繳交現金。

       (2)電匯：華南銀行桃園分行，帳號240-20-095036-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       (3)匯款後，請將匯款單載明申請人(單位)名稱，
          傳真03-3331263至本會確認。
填寫申請書(附相關文件)


繳納初勘費($5,000元)





建築師至現場初勘


(確定鑑定項目及內容、預估鑑定費)





通知繳納鑑定費用





繳費後，訂定會勘時間，通知相關人(單位)配合現場會勘





不繳納鑑定費





撤案


(初勘費不予退還)





會勘後約30~40工作天寄送報告書


(實際時間視鑑定進行狀況而定)








